
 

 

证券代码:300530           证券简称:达志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6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44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75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95元，

共计募集资金 20,912.5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80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 18,112.5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4 日

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

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492.69

万元（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19.8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6〕7-89号）。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

用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5,013.85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605.96 

合计  17,619.81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分两年投入上述项目，并根据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或项目实

际进展情况予以调整。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5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投

资进度 

1 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5,013.85 7,193.47 47.9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605.96 1,119.91 42.97% 

合计 17,619.81 8,313.38 47.1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以上累计投入金额尚未经审计。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说明 

1、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完成时间 

1 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今年以来，国内个别化工生产企业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2019年 3月 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019 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内也发生两起试生产期间危

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因此近期广东省全面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

产安全专项整治，全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除连续生产项目外）要立即

停止，要求企业重新组织对试生产方案、岗位操作规程的分析研判，重新组织岗

位员工操作技能培训，重新明确试生产安全管理职责，重新聘请专家对试生产方

案审核及安全条件确认。上述因素致使公司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在试生

产审批备案阶段的审批时间比公司原预计时间延长较多。 

目前，公司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已通过惠州市环境保护局、惠州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惠州市气象局、惠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惠州大亚湾

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惠州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等监管部门的审批，已办理完

成《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备案登记表》等，在试生产之前尚需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试生产备

案。经与惠州市应急管理局多次沟通，提交书面及系统申请，惠州市应急管理局

于 2019 年 5 月 8 日，组织 5 名专家对公司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进行现

场审核。对试生产方案、试生产检查报告、岗位操作规程等进行了检查，提出了

整改意见。目前现场整改已完成，正在准备相关的整改资料。整改资料齐备后，

公司将重新向惠州市应急管理局提交试生产备案的申请，惠州市应急管理局在收

到资料后，还会到现场进行核验，如还有整改事项，需继续整改；如审核通过，

则在 5 个工作日内发放《试生产备案通知书》，准许公司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投入试生产。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由于停车位及绿化率等问题，

规划验收延误，目前已整改完成，在进行规划变更手续（不涉及建筑面积变更），

该项规划验收不影响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及后续的试生产

进行。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报建时未注明地下消防泵房，目前进行规划变更手

续，规划验收完成后即可投入使用。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以及政府审批的顺利完成，经公司董事会慎重考

虑，将大亚湾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试生产时间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可使用



 

 

时间延期至 2019年 9月 30日。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

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2、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延期造成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影响，并未改变募投项目

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3、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

实际情况所出的审慎决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和《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30日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